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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新生國民小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

一.前言、 

校園安全是教育工作者重要的課題，校園安全範圍甚廣包含身、心、靈三方

面的學習情境與安全。當學生發生緊急傷病時，目擊者最有可能是老師﹑同學或

其他人員，寶貴的挽救生命黃金時間只有四~六分鐘，當意外事件發生時，如平時

未做充分的的準備，往往場面混亂失控而延誤救援時機，造成不可彌補的傷痛。

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應組成依各團隊來承擔，每位教職員工都有責任，從現場急救，

照顧傷病學生、送醫方式﹑程序等問題都應是學校所應討論與重視的問題，並訂

出一套方案﹐方才不會互相推諉或臨時慌亂危害師生生命安全。因此，訂定緊急

傷病處理辦法，擬定學校緊急應變程序、工作執掌與分工，並進行實地演練加強

師生的緊急應變能力，才能將傷害降至最低。 

二.實施依據：依據『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』辦理 

三.緊急傷病處理小組組織架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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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職責-集合地點(操場) 

 

編組職別 職        掌 
單位職稱 姓名 

總指揮官 
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

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
校長 江明科 

現場 

指揮官 

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、發言人 

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教導主任 陳世良 

人員 

疏散組 

引導師生疏散方向 

協助現場秩序管理及清點人數 

通報教育局、校安中心、協助現場

秩序管理 

訓導組長 林宇軒 

緊急 

救護組 

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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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送及安排就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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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護理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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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實施內容 

 事件發生前， 

（一）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 

（二）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應留下聯絡電話並隨時確認任務，掌握

學校出入動線，以備緊急之需。 

（三）訂定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（附件一） 

（四）成立校園緊急救護隊：招募人員、緊急救護訓練、工作分配、

熟悉各項急救器材使用方法、緊急演練 

（五）推廣及實施安全急救教育 

（六）各項急救器材定期維修及使用說明 

 事件發生時 

（一）重大傷病或傷患人數超過二人以上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

組，並依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。 

（二）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： 

1.在上課中，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，由任課教師將患者送至健 

  康中心。 

2.非上課時間，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，依急救原則做現 

  場處理，並應立即通報。 

3.事故發生時，老師應掌握急救原則維護其生命徵象，依實際情 

  況需要，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就醫。 

（三）學生緊急傷病，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： 

1.普通急症：級任先行通知家長，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，請家長 

  陪同就醫；普通急症：係指無緊急危及生命之慮，但仍需送醫 

  治療之個案。例如：頭痛、腹痛、一般切割傷、暈眩、疑似骨 

  折、發燒大於 38℃以上…..等。 

2.重大傷病(有立即危害生命之慮者)：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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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，並給予緊急救護處理後，立即通知 119 支援並護送就醫；

級任老師負責聯絡家長到醫院及說明處理狀況。 

**重大傷病：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如:呼吸停止、心臟病、墜樓、

溺水…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:食物中毒(2 人或以上)、實驗室意外、

火災、氣體中毒或其他如 921 等重大傷亡事件。 

3.若家長不在或無法立即到校者，由級任或其代理人送醫處理並 

  陪伴照顧，待家長到達後交由家長繼續照顧。 

（四）緊急傷病護送就醫時之注意事項： 

1. 護送人員優先順序：護理師、行政人員或指派人員、級任老師 

 處理。 

2. 護送交通工具：以救護車為優先，若以私人轎車接送需司機一

人及護理人員（或其他人員）在旁照顧。 

（五）緊急送醫經費：由總務處籌措經費備用，送醫經費的預支與歸還

由經手人負責辦理，因特殊理由致該款無法收回歸還時，需檢具

收據由有關單位會同解決。、 

 事件發生後、 

(一).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報告 

(二). 登錄及追蹤就醫狀況 

(三).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

(四).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

 

六.緊急送醫及處理過程，應登記於導護日誌內以便追蹤。 

七.本辦法經校長核准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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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擊教職員工，立即處置叫叫 CAB 並求救 

(若傷者意識清楚，則留原地立即處置並求救) 

       新生國小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緊急處理 

通知 119 或自行送醫 

護送就醫 

交付家長 

狀況發生 

接獲通知，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，校護及緊急救護

小組趕赴現場就位 

普通急症 

通知導師 

通知家長 

重大傷病 

總指揮官--------校長  

現場指揮官-----教導主任(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) 

 

安排緊急就醫

醫院…… 

（二基）由 119

救護車護送或

自送則由(總務

處)安排車輛護

送就醫 

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(訓導組長) 

通報教育局學管課及駐區督學(教導主任) 

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(校護) 

緊急意外傷病之原因調查與分析(總務主任) 

關懷慰問當事者(校長、家長會長、導師) 

協助學生平安保險申請(平保人員) 

後續心理輔導、諮商及轉介(輔導主任) 

校護填寫傷病記錄 

校護追蹤就醫狀況 

協助學生平安保險

申請(平保人員)  

對
外
訊
息
發
佈(

教
導
主
任) 

調
配
代
課
老
師
、
公
佈
停
課
補
課
事
項(

教
導
主
任
、
教
務

組
長) 

通
知119

、
現
場
秩
序
維
護
、
疏
散
師
生(

教
導
主
任
、
總

務
主
任
及
教
職
員
工) 

緊
急
求
救(

導
師
、
任
課
老
師
或
目
擊
教
職
員
工)

 

立
即
通
知
家
長(

導
師
、
校
護
、
訓
導
組
長) 

緊急救護小組

檢傷分類、緊急

救護處置(校護

及緊急救護小

組) 


